
5.1.1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

预评价时，对于全装修建筑项目，可仅对室内空气中的甲醛、

苯、总挥发性有机物进行浓度预评估；对于非全装修建筑项目，本条

不参评。

评价时，对于全装修建筑项目，应按本条要求执行；对于非全装

修建筑项目，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GB
50016的有关规范，视为本条达标。

建筑室内空气中的氨、甲醛、苯、总挥发性有机物、氡等污染物

以及吸烟（包括二手烟）对人体的危害已得到普遍认识，通过建筑内

污染物浓度控制及禁烟控制，是实现绿色建筑的基本要求。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即使所使用的装修材料、家具制品均满足各

自污染物限量控制标准，但装修后多种类或大量材料制品的叠加使

用，仍可能造成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超标，控制空气中各类污染物的

浓度指标是保障建筑使用者健康的基本前提。项目在设计时即应采取

措施，对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进行预评估，预测工程建成后室内空气

污染物的浓度情况，指导建筑材料的选用和优化。

吸烟及二手烟对人健康同样会造成较大的危害，2020 年修正的

《河南省爱国卫生条例》明确城市市区公共场所、工作场所的室内区

域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（含电子烟）。因此，本条规定建筑室

内和建筑主出入口处禁止吸烟，并设置禁烟标志。本条所述的建筑室

内，主要指的是公共建筑室内和住宅建筑内的公共区域。

预评价时，应综合考虑建筑情况、室内装修设计方案、装修材料

的种类和使用量、室内新风量、环境温度等诸多影响因素，以各种装

修材料、家具制品主要污染物的释放特征（如释放速率）为基础，以

“总量控制”为原则。依据装修设计方案，选择典型功能房间（卧室、客

厅、办公室等）使用的主要建材（3 种～5 种）及固定家具制品，对室

内空气中甲醛、苯、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水平进行预评估。其中建

材污染物释放特性参数及评估计算方法可参考现行行业标准《住宅建

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》JGJ/T 436 和《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

控制设计标准》JGJ/T 461的相关规定。

评价时，应选取每栋单体建筑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房间进行采样

检测，采样和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

GB/T 18883 的相关规定；采样的房间数量不少于房间总数的 5％，且

每个单体建筑不少于 3间。


